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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子課題：探索打工子弟學校公益化模式行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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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帶來的城市化進程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遷移，成為城市裏的流動人口。根據2005年人口調查的結果證實，我國目前流動人口總數為1.5億，主體多為青壯年。其中，0—17歲、隨父母或其他監護人在流入地居住1年以上、達到九年義務教育年齡的城市流動少年占整個流動人口總數的25%，而14歲以下的流動兒童則占流動人口比例的19%左右。這意味著全國有2000萬的流動少年需要接受義務教育。
然而，目前我國義務教育階段實行的是“分級辦學、分級管理”，即基礎教育由縣一級財政管理的教育體制。義務教育階段的經費由學生戶籍所在地方財政負擔，流入地政府按照常住戶口安排教育經費和教育發展規劃，沒有專門針對外來人口子女教育的教育任務和財政撥款。這就意味著，在現行教育經費分配制度下，流動人口子女無法享受由流入地財政負擔的教育經費。再加上，公立學校高額的借讀費，和存在各種方式、各種內容的收費，以及由於不同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而產生的社會性歧視，使得大部分的流動人口不得不將子女送入收費低廉、收費項目較少、學生間社會地位平等的打工子弟學校。
二、打工子弟學校面臨的問題
從整體來看，打工子弟學校的現狀令人堪憂。在硬體設施的建設、師資隊伍、教學和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問題，基本上合格的和合法的打工子弟學校為數不多，而且幾乎所有的流動兒童學校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這其中除了辦學者本身的原因之外，也與其大部分不具備合法地位有很大關係。
不過，儘管大部分打工子弟學校沒有合法的辦學地位，很多學校也確實存在著很多令人擔憂的問題（如教學環境與硬體設施、教師品質和教學品質等等），但它們的存在仍然有其合理之處，仍然適應和滿足了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需求。打工子弟學校作為公立學校的補充，解決了流動兒童入學難的問題，同時也發展出一套適應流動人口家庭的運作模式，所以在我國目前的教育體制下打工子弟學校也將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繼續存在和發展。
但是，打工子弟學校在發展中應拋棄短期效益的行為模式，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項服務於弱勢群體的教育事業，在向正規化與合法化的過程中，應保持原來有服務意識與靈活的辦學特色。所以，本課題希望通過使打工子弟學校公益化的過程中，探索適合於流動兒童發展與教育的新模式。以促進打工子弟學校能夠更好地為流動兒童教育發揮作用，以保證流動兒童受教育的權利。
三、項目目標與目的
目標：探索打工子弟學校公益化模式，發展符合流動兒童需求的就學形式與辦學特色。打工子弟學校公益化模式主流化，成為可以推廣與運行的模式。
目的1：改善打工子弟學校的辦學條件和教學條件，穩定打工子弟學校的教師隊伍，提高教師能力，完善教學環境。以促進打工子弟能夠更好地為流動兒童教育發揮作用，以保證流動兒童受教育的權利。 
目的2：成立校董會機構，完善打工子弟學校機構設置，提高打工子弟學校管理能力，推動學校財務管理透明化，並接受相關機構的財務審查和財務監督，使打工子弟學校可以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支援，推動打工子弟學校的公益化發展。
目的3： 打工子弟學校公益化模式可以推廣和可持續發展，將打工子弟學校公益化模式納入相關部門的管理與輔導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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